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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輯 說 明 

 

一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成立於85年6月1日，所屬國家文官培訓所成立於

88年7月26日。嗣國家文官培訓所於99年3月26日改制為國家文官學院，同日

並成立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中心。 

二、本年報資料採曆年制。 

三、本年報資料期間自96年1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。 

四、本年報資料來源： 

1. 公務人員保障：本會執行公務之統計，其中保障事件提起行政訴訟數據、

係依據行政法院函調案卷或函送裁判書之收文日為準。 

2.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：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「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

站」資料庫之在職人員總數進行統計。惟基礎訓練（含考試錄取人員基礎

訓練、實務訓練及性質特殊訓練）、發展性訓練及行政中立訓練，為本會

及所屬國家文官學院依職掌辦理之法定訓練，相關訓練統計以本會辦理成

果為準。 

3. 綜合業務：本會及所屬國家文官學院執行公務之統計。 

五、由於四捨五入關係，本年報細數之和與其總數或略有出入，不予調整。 

六、本年報所用符號： 

1. 「-」表示無數值。 

2. 「0」表示數值不及0.5單位，「0.0」表示數值不及0.05單位，餘類推。 

 


